
达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达县金江矿贸有限责任公司国有土地及土地上房屋等资产搬迁补偿方案》的通知

河市镇人民政府、斌郎街道办、区级各相关部门（单位）：
根据达州高新区2025年第1次征拆工作联席会会议纪要工作要求，现将《达县金江矿贸有限责任公司国有土地及土地上房屋等资产搬迁补偿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达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9月27日








达县金江矿贸有限责任公司国有土地及土地上房屋等资产搬迁补偿方案

为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达县金江矿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被征收人”）合法权益，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第590号令）、《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6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房〔2011〕77号）、《达州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1版）》等相关规定，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和建设实际，制定本搬迁补偿方案。
一、搬迁目的	
为加快高铁南站站区配套工程项目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依法达县金江矿贸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构）筑物等资产实施搬迁补偿。
二、搬迁原则
遵循依法征收、程序完善、步骤合规、操作公开、安置公正、补偿公平的原则，对达县金江矿贸有限责任公司因选址在已是国有土地的建设煤矿厂区内，土地不予置换。建构筑物、非标设备（定制设备）予以征收补偿，通用机器设备、苗木予以搬迁补偿。
3、 资金来源
[bookmark: _GoBack]由项目建设单位达州市高新科创有限公司保障。
四、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土地上房屋等资产基本情况
达县金江矿贸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构）筑物等资产，位于斌郎街道办金银村5组。被征收的国有土地权属证书建筑面积为3155㎡，（土地及房屋权属证书为达国用（93）字第010040号）；集体土地实测土地面积为107.35亩。
五、国有土地及房屋征收范围
本次被征收范围以高铁南站站区配套工程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项目用地范围图等文件为基础确定的项目用地范围为准；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和房屋等建筑物建筑面积以实际测绘为准；已确权登记的土地使用权和建筑面积以权属证书记载面积为准；未确权登记的建筑物，但经程序被认定为合法的，纳入补偿范围；未确权且经程序被认定为违法建筑的，不予补偿。若被征收人配合征收工作，及时自行腾空搬迁并将被征收房屋交高新区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拆除的违法建（构）筑物按240元/m²给予工料补助。
被征收的建（构）筑物、附属设施、设备的品种、规格、数量以现场共同确认的为准。
上述范围内房屋等建（构）筑物、附属设施、设备等被征收时，国有土地使用权依法同时收回。
六、征收部门和实施单位
高新区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为本次征收的征收部门，负责征收范围内的土地、房屋等建（构）筑物、附属设施、设备等征收补偿工作，区科产局、应急管理局具体负责搬迁建设工作，河市镇、斌郎街道办做好配合工作。
七、征收及搬迁补偿方式
（一）达县金江矿贸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上建（构）筑物、装饰装修及机器设备等价值由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并按区财政局评审后出具的批复文件确定的价值实行货币补偿。补偿后建（构）筑物、机器设备等残值归高新区管委会所有，按照达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达州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达州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的通知》（达市府办发〔2024〕39号）相关规定执行。
（二）达县金江矿贸有限责任公司所属机器设备、苗木植被按照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的搬迁补偿。由被征收人自行搬迁。
八、协议签订期限及搬迁期限
资产评估机构对被征收土地、建（构）筑物价值进行评估，并对评估结果进行解释。区财政局的批复文件出具之日起90天内为协议签约期限。
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对被征收人予以补偿后，被征收人应在协议约定或补偿确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房屋的腾空、搬迁并将被征收房屋和土地使用权交付征收部门。
九、征收补助和奖励标准
（一）征收补助。按区财政局出具的批复文件确定的合法房屋评估价值的20%给予一次性补助。
（二）停产停业损失。按区财政局出具的批复文件确定的合法房屋评估价值的5%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按有关规定评估确定。
（三）按时签约搬迁奖励。在规定签约期限第1日至10日内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并完成搬迁达到整体拆除条件的，按区财政局出具的批复文件确定的合法房屋评估价值的3%计核；在规定签约期限第11日至20日内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并完成搬迁达到整体拆除条件的，按区财政局出具的批复文件确定的合法房屋评估价值的2%计核；在规定签约期限第21日至30日内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并完成搬迁达到整体拆除条件的，按区财政局出具的批复文件确定的合法房屋评估价值的1%计核；超过规定签约期限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的，不予奖励。
十、实施程序	
（一）调查登记。征收部门组织对被征收人所属的土地、房屋、设施设备权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情况进行调查登记，被征收人应当予以配合。调查结果在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进行公布。1.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等以《不动产权证》上载明的面积、用途及性质进行认定。2.已确权登记的建筑面积、用途等以权属证书载明的为准。3.未经确权登记的建筑物，由征收部门组织自规分局、园区建设局、城管二大队等部门依法依规进行调查、认定、处理。对认定为合法建筑的，纳入补偿范围；建筑面积须经有资质的房屋测绘机构测绘确定；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按本方案第五条给予补偿。
（二）土地使用权、建筑物评估。达县金江矿贸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的土地使用权、建筑物征收涉及的评估工作由征收单位与被征收人共同在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介超市选定第三方评估机构实施。评估公司对被征收土地使用权、建筑物的价值进行评估后，由征收单位报高新区审计局、财政局进行评审，以评审批复结论为补偿依据。
（三）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本方案报管委会审核论
证后，公开征求被征收人意见，征求意见期限30天。
（四）发布决定。管委会作出决定并予以公告，征收部门在征收范围内开展征收补偿宣传解释工作。评估机构公示评估结果后，向征收部门提交委托评估范围内被征收土地使用权、建（构）筑物及附属设施、设备的整体报告。
（五）签订补偿协议。征收决定公告后，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本方案，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搬迁费、搬迁期限等事项签订《补偿协议》。
1.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本方案确定的征收补偿签约搬迁期限达不成补偿协议时，由征收部门报请管委会作出征收补偿决定，并在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被征收人对征收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2.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交付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的，由高新区管委会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六）发放补偿资金、搬迁交地。
（七）资产处置。被征收资产的处置，由房征中心报区财政局批复备案后，按程序进行处置，处置收入全额上缴国库。
（八）资料归档。征收工作结束后，征收部门收集、整理征收补偿资料，建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补偿情况向被征收人公布。
十一、本方案未尽事宜，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